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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3
今日德州

房子汽车预付卡成投诉大户
供水供电多年都是零投诉

维权日变身促销日

多数市民不买账

本报3月14日讯(记者 孙婷婷)
14日，记者从德州市工商局了解

到，2012年查获的假冒伪劣产品较
2011年减少三分之二。

14日，德州市工商局经济技术开
发区分局在澳德乐时代广场举办“3·
15”消费者权益日活动，现场摆出了
2012年查获的假冒伪劣产品。“想要
购买‘泸州老窖’，拿到手发现是‘泸
世老窖’”、“想要买‘康师傅’方便面，
买回家发现是‘康帅博’”、“买瓶‘脉
动’，拿到手里发现是‘脉劫’”……日
常消费过程中，这些包装几乎一模一
样，只是商标文字略有不同的“傍名
牌”产品，充斥市场。

“查获的假冒伪劣产品，多数是
因为商标侵权。”工作人员介绍，除查
扣商家的假冒伪劣产品外，会对商家
进行行政指导建议，指导商家将侵犯
正规商品商标的包装进行修改。“如
果商家可以出示质监局的出厂合格
报告，侵权的商品可以更改包装后，
继续销售。”

“2012年查处的假冒伪劣产品数
量较少，在3·15当天只作为道具，向
消费者进行识假辨假宣传，过后将统
一销毁。”德州市工商局工作人员介
绍。

本报3月14日讯(记者 孙婷婷)

“3·15”是消费者权益日，14日，记
者了解到，每年3月15日前后，商家都
会推出相应促销活动，“消费维权日”
竟变成了商家的“促销日”。

“春季装修旺季，3·15让利大促
销”、“感恩大回馈购物抽大奖”……
14日，记者了解到，吹响“3·15”促销
号角的集中在装修行业，包括建材、
厨卫、电器、家具等。解放路上一家电
器销售公司的人员称，现在购买家用
电器，不仅可以享受满1000元就立减
2 0 0元，如果购买的电器价格超过
5000元，还可参加抽奖，而且百分之
百中奖。

虽然各商家促销力度很大，但市
民似乎并不买账。“去年3·15促销时
购买了一辆新车，安装上赠送的导航
后，总是指错路，让我白跑了好多冤
枉路。”在德州市工商局经济技术开
发区分局举办的维权日活动现场，市
民丁先生称，“本该是维权的日子，商
家不应该利用这个日子促销宣传自
己。”

本报3月14日讯(记者 孙
婷婷) “近期接到10个投诉电
话，有8个是关于汽车投诉的。”
14日，德州市工商局经济技术
开发区分局消协工作人员晏永
胜告诉记者，随着市民消费水
平提高，房子、汽车以及快递行
业的投诉，逐渐取代手机、电动
车以及家用电器的投诉量，成
为主要投诉热点。

“预付款持卡消费，在减少
市民付现金消费麻烦的同时，

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德州市工
商局德城分局消协工作人员闫
军介绍，2012年德城区的投诉
热点，集中在预付款持卡消费
纠纷急剧上升，主要表现在：一
是商家不按办卡时的承诺兑现
服务，如有的消费者持卡美容、
足疗时，才办卡的那几天，随去
随做美容，可一个月后，不是排
不上号，就是预约不上时间，有
的消费者打三次电话也排不
上；二是消费卡过期，剩余款不

退，如有的消费者卡到期，卡上
还剩1000多元钱，想退不给退，
消费者有苦说不出，只能找消
协讨说法。

与每年都能成为投诉焦点
的行业相比，关于食品行业的
投诉逐年减少。“2012年我们只
接到了3例关于食品行业的投
诉。”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消协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3例食
品消费纠纷中，还出现了过度
维权，狮子大开口，跟商家索要

高额赔偿的现象。”
统计显示，供水、供电在多

年内实现了零投诉。“国家制定
了价格标准，市民只能按照相应
价格缴纳费用。”德城区消协工
作人员介绍，水费、电费可以达
到多年内零投诉，其中一个重要
原因是国家调控价格，消费者在
消费过程中，没有讨价还价的余
地，此外，供水、供电部门有专门
的事故抢修队伍，在出现问题
后，能为消费者解决。

本报3月14日讯(记者 孙婷婷
通讯员 晏永胜) 蔡先生购买

了一辆面包车，原价4万元的车优惠
到3 . 5万元，当场交款提车的蔡先生
以为捡到了大实惠，不料第二天车
子就出现了问题。

今年1月30日，他看到一家汽车
销售公司正在搞促销，当场交款提
车，购买了一汽佳宝V70面包车。

车辆购买第二天，出现车体抖
动，第七天时发现右驾驶座车窗无
法升降，10天左右发现驾驶员门难
以开启，右中门无法关闭。担心以后
出现安全问题，要求退车未果，无奈
之下，蔡先生到工商部门投诉。

经调解，该公司退给蔡先生
33000元购车款，但蔡先生须支付
2000元的轮胎磨损费。

买来优惠车
麻烦找上门

本报3月14日讯(记者 孙婷婷
通讯员 李洪英 ) 市民吴先生

在一家理发店办了一张会员卡，口
头交易可以理发20次，但理发12次
之后，理发店告知还剩5次，原因是
理发价格上涨了。

2012年1月份，吴先生在一家理
发店办理了会员卡，预交了100元
钱，与老板达成口头协议，可以理发
20次。近期理发店老板告诉他，会员
卡还可以理发5次。“老板说春节后
理发价格涨了，按照店里规矩，会员
价也要涨。”吴先生说，他办理的这
张会员卡，不是按照每次理发多少
钱，而是按约定好可以理发的次数。

随后吴先生投诉到平原县消保
委。经调解，理发店老板同意继续保
留吴先生剩余的理发次数。

办理的会员卡
理发次数缩水

本报3月14日讯(记者 孙
婷婷) “3·15”是消费者权益
日，14日，记者了解到，每年3月
15日前后，都会接到大量投诉，
工商部门也会出现维权乏力的
情况。有市民称，消费维权工作
应该做在平时，不能像过节一
样扎堆。

2012年10月，德城区的刘
女士跟团出门游玩，旅游过程
中，导游要求刘女士必须消费

达到一定数额。“旅行回来后发
现，自己花费80元购买的纪念
品，在德州居然只卖5元钱。”刘
女士说，由于是异地消费，最终

“投诉无门”，只得作罢。
“出现消费纠纷，已经到了

商品最后的流通环节。”德州市
工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的
工作人员介绍，产品在摆到货架
上之前，需要各个部门共同监
督，才能更加有效的减少纠纷。

在市民维权过程中，有超
过七成消费者因维权花费时
间、精力等，选择了吃“哑巴
亏”。“即便有这么多消费者不
投诉，每到3·15前后，我们也是
忙得焦头烂额。”德城区工商局
的一位工作人员称，为了应对
投诉潮，每年“3·15”权益日，工
商部门都会联合质监局、旅游
局、卫生局等相关部门，在商
场、广场等门前设置咨询服务

台，接受消费者投诉咨询。
“维权不应该像过节一样，

监管应该常态化。”市民齐女士
说，2月中旬，她在一家手机卖
场购买的手机，使用不到两周
就出现黑屏，前后跑了好几趟
手机卖场，最终也没能解决问
题，“真希望平时各个部门都可
以监管起来，不再出现到3·15
这一天，大家扎堆来维权的现
象。”

“3·15”前后市民扎堆投诉

消保部门倍觉“维权乏力”

假冒伪劣产品

多属商标侵权

▲3月14日，禹城市组织开展“3·15消费者权益日”纪念
活动，现场设立真假商品展示台，提高消费者维权打假意
识。 本报通讯员 李吉华 摄影报道

维权 ！

促销 ？
“3·15”是消费者权益日，可每年3月15日前后，商家

都会推出相应促销活动，14日，记者发现“消费权益日”竟变
成了商家的“促销日”。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影报道


	N03-PDF 版面

